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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泰辱國旗區旗表證成立
劉國勳指證睹鄭松泰倒插旗 控方將天眼片視頻呈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熱血公民」主

席、立法會議員鄭松泰（蟲泰）去年10月涉在立

法會會議廳故意倒插國旗及區旗，被刑事起訴

「侮辱國旗」與「侮辱區旗」兩罪，案件昨在東

區法院開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庭上指證

鄭松泰兩次將國旗和區旗複製品倒插，又強調該

等展示品的規格與真正的國旗區旗雖並不完全相

同，但其外形足以讓人相信該等展示品就是國旗

及區旗，符合相關法例的規定。裁判官在聽畢控

方舉證後，裁定有關指控表面證供成立，被告選

擇不自辯，亦不傳召辯方證人。

控罪指鄭松泰（33歲）去年10月19日，在立
法會會議廳內公開及故意用玷污的方式侮辱

國旗及區旗，鄭否認指控。開庭時控方先將立法
會當日的閉路電視記錄、會議直播視頻及無綫新
聞片段呈堂。
控方昨日傳召在網上報案的劉國勳作供。劉國
勳指出，去年10月19日上午，數名被立法會主席
裁定宣誓無效的「議員」進入議事廳內重新宣
誓。由於有議員在宣誓期間鼓吹「港獨」，更叫
嚷辱國字眼，故他特地從家中帶來約12對國旗及
區旗複製品，並在開會前分派予其他建制派議
員，插於座位前的杯座展示。

蔣麗芸復原 蟲泰再倒插
他續說，在會議開始後3分鐘，自己離開了會
議廳，前往議員休息室看電視直播，並在會議點
人數期間先後兩次看到鄭松泰走到其他議員的座
位前，將國旗和區旗複製品倒轉。另一民建聯議
員蔣麗芸回到議事廳把旗子回復原狀，但鄭松泰
再一次把旗子倒插。
劉國勳解釋，這些國旗區旗複製品是他從以往
國慶、回歸活動中取得，根據有關法例，該等展
示品的規格與真正的國旗區旗並不完全相同，但

其外形與國旗區旗相似，足以讓人相信該等展示
品就是國旗及區旗，藉此表達香港是中國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案發時曾兩度進入議事廳，將已倒轉的國旗區

旗狀物件恢復原狀的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作供指，
當時建制派議員打算在出入口界議員黃定光宣誓
完畢後製造「流會」，故她先行離開議事廳，但
在休息室看見鄭的行為後感到很憤怒，於是趁會
議點人數前走進會議廳，重新擺好該些物件。
她續說，自己即時斥責坐在不遠處的鄭松泰不

尊重國旗，說了一句「你唔應該侮辱國旗」，鄭
只是喃喃自語。當她第二次從休息室的電視直播
看到鄭松泰再倒插國旗，即馬上走到對方的座位
前，嚴肅地說：「你再這樣我就控告你！」
蔣麗芸供指，自己因想不到如何重新擺放國旗

區旗，所以將兩支旗子平放桌面。辯方資深大律
師彭耀鴻向證人提問一些展示國旗區旗的法律問
題，包括國旗的擺放位置應否前於區旗，及在同
一水平展示國旗區旗時，國旗應否在區旗的左邊
等，蔣坦言無法肯定，指辯方應給予相關條文給
她作參考，「你（）家有個iPad你就叻啫！」

辯方律師圖「套蔣入圈」捉字蝨

彭耀鴻稱，有部分議員將旗子插在杯座內，
行為不符合法例規定，問蔣麗芸會否認為這些
議員的行為亦同樣構成侮辱國旗區旗罪行，蔣
猶疑片刻後回應：「我知，你想套我入圈啫
嘛！」庭上頓時爆發笑聲。蔣麗芸其後回答
道，案發時杯座內的旗子並非處於懸掛狀態，
所以不構成侮辱。
彭大狀聽畢回應後，形容蔣似在「捉字蝨」，
蔣馬上回敬道：「你先係捉字蝨！」
案件押後至下周五由雙方作結案陳辭，鄭松泰

續獲保釋外出。辯方透露將爭議控罪中「Desecra-
tion」（玷污）一詞的定義。

香 港
過往曾
發 生 3

宗因涉嫌侮辱國旗及
區旗被定罪案件。回
歸後首宗相關案件為
1998年元旦日遊行期
間，兩名「社運人
士」吳恭劭、利建潤
在公眾地方舉起破損
及被塗污的國旗及區
旗，經審訊後同被裁
定「侮辱國旗」與
「侮辱區旗」罪名成
立，兩人被判自簽
2,000 元及守行為 12
個月。
兩人其後上訴，上

訴庭指稱兩人在遊行
時沒有擾亂公共秩
序，又稱《國旗及區
旗條例》「限制」市
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和
權利，抵觸了基本法

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判定兩人上訴得直。
特區政府其後上訴至特區終

審法院，終院5名法官一致裁定
政府得直。他們在判詞中強
調，《國旗及區旗條例》只限
制市民某種發表形式，但沒有
限制市民以其他形式發表各種

不同政見的權利，而此種限制
乃為了保護國家和特區的標
誌，符合廣義的公共秩序，且
限制並不過分，故沒有違反基
本法，裁定政府勝訴。

李國能判辭：國旗代表國家尊嚴
時任終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更在

判辭中指出，國旗是國家及國家
主權的獨有象徵，代表國家的尊
嚴、統一及領土完整，香港有合
法權益保障國旗及區旗。

特區終院樹立了權威案例，
成為此後多宗相關案件的判刑
指引。2012年6月10日，「社
運人士」古思堯在西環中聯辦
外焚燒國旗及展示被塗污的國
旗。翌年（2013年）1月，古
再次在中聯辦外示威時，展示
已污損的國旗及區旗，最終被
法庭裁定3項侮辱國旗及1項侮
辱區旗罪成，共判監9個月，他
上訴後獲減刑一半至4個半月。
最近一宗涉及侮辱區旗案發

生在2015年7月1日回歸紀念
日，古思堯在灣仔金紫荊廣場
升旗禮會場外焚燒區旗，經審
訊去年3月再被裁定侮辱區旗罪
成，裁判官指他已有3次同類前
科，判監無可避免，最終判他
入獄6星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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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熱血公民」立
法會議員鄭松泰在去年10月19日立法會會議廳，
將建制派議員桌上的國旗和區旗倒轉，除被刑事檢
控侮辱國旗及侮辱區旗罪外，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也
提出了譴責動議，並成立了調查委員會跟進。多名
建制派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委員會
內的反對派議員一直盲撐鄭松泰，相信即使最終指
控成立，亦難以達到三分之二通過譴責令其喪失議
員資格，只能期望法院作出公正的裁決。
謝偉俊昨日指出，立法會已根據《議事規

則》第四十九 B（2A）
條，就譴責鄭松泰議員
的議案成立調查委員
會。委員會已舉行了數
次閉門會議，及傳召了
多名證人出席作供，現
在要待調查委員會完成
有關的調查工作，完成
後就會向立法會提交報
告。

他續說，倘調查委員會最終裁定鄭松泰侮辱國
旗罪成立，將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和議事規則
提出動議，即立法會議員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
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立
法會主席須宣告有關議員喪失資格的規定。

謝偉俊：寄望法院公正裁決
不過，謝偉俊坦言，要通過譴責的門檻甚高，
加上其他反對派議員一直包庇鄭松泰，要獲得三
分之二議員支持十分困難，相信只能從政治道德

層面譴責鄭松泰，及寄望法院作出公正的裁決。
委員會主席梁美芬則透露，調查工作已完成了
40%至45%。此前，由於民建聯議員劉國勳及蔣
麗芸要就鄭松泰侮辱國旗案一事出庭作證，故委
員會決定待兩人完成法庭程序後作供，而下一步
將會開始研究國旗法的內容，屆時或會考慮邀請
國旗法專家提供意見，並期望可於明年3月完成
工作，及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她認為，法院未來的判決將有助加快委員會調

查步伐，惟是次的調查屬於立法會的「家事」，
必須按照立法會的既定程序處理。

葛珮帆：鄭立下極壞榜樣
委員會成員、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強調，國旗象
徵着國家的尊嚴，尊重國旗是每位市民應有之
義、理所當然。鄭松泰在會議廳內將國旗、區旗
倒插，嚴重侮辱國家，更在年輕人面前立下了一
個極壞的榜樣，令市民十分憤怒，期望法院有公
正的裁判，而委員會亦會全力展開調查工作，期
望能盡早完成調查，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梁美芬 資料圖片■謝偉俊 資料圖片 ■葛珮帆 資料圖片

反對派包庇 譴責料難通過

《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
旗 法 》 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均
為全國性法律，並納入了基本
法附件三內，適用於香港。通
過本地立法制訂的《國旗及國
徽條例》施行於1997年7月1
日生效，基本法還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可使用香港特別行政
區區旗和區徽，《區旗及區徽
條例》亦於1997年7月1日生
效。
兩條法例分別就在香港特區

使用和保護國旗、國徽、區旗
及區徽訂定條文。根據香港法
例A401章《國旗及國徽條例》
第七條「保護國旗、國徽」，
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
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
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
處以監禁3年及罰款5萬元。

複製本亦一視同仁
條例第八條就規定，如有國

旗或國徽的複製本並非與國旗
或國徽完全相同，但其相似程

度足以使人相信它就是國旗或
國徽，則就該條例而言，該複
製本被視為是國旗或國徽。
根據《區旗及區徽條例》第

七條「保護區旗、區徽」，任
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
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
侮辱區旗或區徽，即屬犯罪。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第
五級罰款及監禁3年；一經循簡
易程序定罪可處第三級罰款及
監禁1年。
第八條也規定，如有區旗或

區徽的複製本並非與區旗或區
徽完全相同，但其相似程度足
以使人相信它就是區旗或區
徽，則就該條例而言，該複製
本被視為是區旗或區徽。

條例附表三「區旗及區徽展
示及使用辦法」，指為了維護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
尊嚴，提到區旗、區徽正確的
使用辦法，第一項就是「香港
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是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象徵和標誌。
每個香港居民和團體都應當

尊重和愛護區旗、區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辱國旗國徽最高囚3年
00
0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自稱
「旺角佔領區女村長」的「鳩嗚團」成
員畢慧芬早前因拾遺不報，勒索機主
3,400元而被控一項「勒索罪」，被判
監4個月緩刑3年，緩刑期間又再犯
事，在快餐店偷取他人手提電話，案件
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裁判官將案
押後至10月10日，讓辯方有時間索取
所需文件。由於畢在緩刑期間以及另一
宗偷錢案的保釋期間犯案，故下令將她
還柙，不准保釋。
控罪指，被告畢慧芬（21歲）於本
月5日在旺角一間麥當勞偷取一部價值
200元的Samsung手提電話，被控一項
偷竊罪，畢報稱不適要留院，前日缺席
聆訊，昨終出院自行到法院應訊。畢慧
芬上月另涉旺角區一宗偷錢案，正等候
審訊。
畢慧芬判監緩刑的勒索案件發生於前

年初。案情指，她在旺角一間店舖內拾
獲一名女子的手機後，向物主發出勒索
信息，提出以3,400元的代價才肯物歸
原主，否則丟掉手機。
畢慧芬多番出庭應訊後，改口承認勒

索罪，去年6月在觀塘裁判法院被判入
獄4個月，准緩刑3年。
裁判官當時批評被告家人太縱容及太遷

就女兒，但考慮到被告智商較正常人低這
特殊情況，有見被告父母要經常奔波陪伴
女兒出庭，寄語畢女以後不要再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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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囚的反東
北發展示威者及
「雙學三丑」，

連坐監都「高人一等」：各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利用其特殊權力，頻密地探訪該
16人，其中「自決派」的朱凱廸更曾帶
同其議員助理、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
暉，探望對方正於羅湖懲教所服刑的女
友何潔泓，被網民質疑濫權，擾亂監獄
的秩序，更向年輕人灌輸錯誤價值，製
造「反政府者就是英雄」、「坐監都有
特權」等假象，造成惡劣影響。民建聯
議員葛珮帆表示，她將於立法會下月復
會後，在保安事務委員會跟進事件。
根據現行法例規定，所有公職人員，
包括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都可以向懲教
署申請探訪犯人，且沒有次數的限制。
反對派議員就利用此一「漏洞」，以
「會見市民」為名，頻密地輪流探望該
16人，更不時將有關人等的訊息帶出，
及在fb等公共空間發佈等。不少人批評
此舉是濫用權力，影響監獄的正常運
作，對其他囚犯也不公平。（見表）
在facebook多次貼出「探監相」的社
福界議員邵家臻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聲稱，自己一直很關心囚犯權利問題，

這是他的工作議題，而自己探監是想幫
想申訴、有需要的人。但當被問及有否
探訪其他囚友時，他則推說：「要講得
出探訪的囚友號碼，亦要囚友同意被探
訪，懲教亦要有房才能探。一般囚友，
我不知他的號碼，如何探？也未必願意
見我。」
就有人批評反對派議員探訪次數太過

頻密是濫用權力，邵家臻死撐道：「佢
哋只係入去（監獄）兩星期而已，所謂
『密咗』，我哋都數唔到13次。現在是
緊張一點，未來不會是這樣，復會後議
會都有很多工作，冇咁多時間，將來可
能十二日得三兩次。」

葛珮帆擬立會復會後跟進
葛珮帆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批評，反對
派議員利用其公職身份探望兩案被告明
顯是公器私用、濫用現時的機制，有權
用盡，「『泛民』不斷探監，更帶人去
探女朋友，即使是他助理都好，亦應該
避嫌……他們不斷探監除影響懲教署工
作，對其他囚犯是否公平？其他人要排
幾耐才可到監獄探女朋友？」她將在立
法會復會後跟進有關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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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濫探監「雙學三丑」享特權
■ Ricky Chan：如果係工作公職嘅，

又唔見你探其他犯人？剩（淨）係
探呢批扮政治犯……

■ Thomas So：須（雖）然議員有特
權但過份（分）咗就係濫權私用，
例如懲教處（署）係咪須（需）要
修改議員探監次數和目的？咁對其
它（他）囚犯唔公平！

■ 鍾載比：好明顯就是濫用啦！一日
兩次，一次仲兩個中（鐘）……正
常是一個月探兩次咋！

■ 曾居義：對其他囚犯係唔公平啦，
因為佢哋班學運三子踎監都要踎得
「高人一等」嘛！

■ Li Man Yan：其他獄友要分擔呢16
個人ge（嘅）工作，咪睇下探完監
後佢地（哋）會唔會被「特別優
待」囉！

■ KamKuen Tam：呢班已完（議
員）最識浪費公帑嘅啦！搞亂監牢

秩序，濫用職權漏洞，令班自己倉
友輕崧（鬆）渡（度）過呢幾个
（個）月啫……

■ Bobo Lu：掉轉頭，如果七位警察
先坐監時，有咁多議員日日去探監
的話，呢班畜牲已完又喺度亂「費
（吠）架（㗎）啦！」

■ Barbara Yip：想做成假像（象），
坐牢不用怕，因有特權保護？！這
是挑戰社會道德底線，反政府是對
的？！

■ Rachel Hung：探監犯就咁勤力，
立法會開會就成日缺席。不務正
業，點監察政府啊？

■ Andy Andy Cheng：可能入去度
尺，計劃一下將來自己需要，不
多，不多，入多幾次，習慣左
（咗）咪留低好好享受監倉生活。

■ Alex Chun：不如成人之美，送埋
佢入去咪日見夜見囉！

網民鬧爆反對派濫權

資料來源：fb留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鄭松泰昨到庭受審。

■蔣麗芸到庭作供。

■鄭松泰把建制派議員座位上的國旗和區旗倒轉。資料圖片

■劉國勳 資料圖片


